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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银禧科技”）于近日收

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和周娟女士的通知，获悉谭颂斌先生和周娟女士已

协议离婚，并已办理完毕离婚登记手续。公司同时收到谭颂斌先生和周娟女士签

署的《一致行动协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双方持有银禧科技股份情况介绍 

谭颂斌先生直接持有银禧科技34,545,994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83%；

周娟女士通过新余德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银禧科技9,199,500.00股股份，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82%；谭颂斌先生、周娟女士通过石河子市瑞晨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晨投资”）持有公司105,949,980股股份（其中谭

颂斌先生持有瑞晨投资60%股权，周娟女士持有瑞晨投资40%股权），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20.95%。 

双方确认，已就解除婚姻关系所涉及的财产分割完毕，不存在任何纠纷、争

议或未了结事项，双方各自持有的银禧科技股份权益不变。 

 

二、《一致行动协议》主要内容  

鉴于：谭颂斌先生与周娟女士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双方以直接或间接方

式持有公司股权。 

为保障、促进公司稳定经营、持续发展，谭颂斌先生与周娟女士双方经友好

协商，就双方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权期间，继续在公司行使股东权利时，采取

一致行动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双方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如下： 

行使提案权的一致行动：本协议一方拟向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提出议案

时，应当事先就该议案内容与另一方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在取得一致意见后，

以一方名义或双方名义共同向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提出议案； 

行使表决权的一致行动：除关联交易需回避的情形外，双方在股东大会及董

事会上行使表决权应当保持一致行动； 

行使其他职权的一致行动：双方行使其他股东职权时应当保持一致行动； 

双方若不能就一致行动达成统一意见时，则双方均应按甲方（谭颂斌先生）

的意见进行表决。 

2.任何一方不能参加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会议时，如拟委托他人参加会议，则

应委托另一方或另一方指定的人士参加会议并行使投票表决权；如双方均不能参

加时，应共同委托他人参加会议并行使投票表决权。 

3.双方承诺，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即双方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权期间），

未经本协议另一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单独与其他股东签署任何一致行动

协议或作出类似安排。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或撤销本协议确定的一致行动关

系；本协议所述与一致行动关系相关的所有条款均为不可撤销条款，如需要修改

本协议期限，双方应当签署书面补充协议。 

 

三、对公司的影响  

综上所述，谭颂斌先生与周娟女士解除婚姻关系后，能控制公司的表决权数

量不变，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谭颂斌先生与周娟女士。本次实际控制人婚姻关系

解除以及上述《一致行动协议》签署，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一致行动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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